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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 

自愿性认证实施意见 

 

为控制和减少电子信息产品废弃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，

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持续、健康发展，

促进低污染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，规范、指导并有效

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开展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

认证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和《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

法》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）

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编制了《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子信息产

品污染控制自愿性认证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并

依据本《意见》共同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国家统一推行的电

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自愿性认证（以下简称国推污染控制认

证）活动。 

一、国推污染控制认证实施的基本原则 

国推污染控制认证是指由企业自愿申请，通过认证机构

证明相关电子信息产品符合相关污染控制标准和技术规范，

由国家推行、统一规范管理的认证活动。国推污染控制认证

制度采用统一的产品目录、统一的认证技术规范、认证规则

和合格评定程序、统一的标志的原则。 



 

 2

二、国推污染控制认证的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实施国推污染控制认证的产品目录由国家认监委

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确定、调整、发布。 

（二）国家认监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编制《电子

信息产品污染控制认证实施规则》（以下简称实施规则），确

定认证用标准、技术规范、程序和认证证书。 

（三）从事国推污染控制认证/检测活动的认证机构（以

下简称认证机构）/实验室（以下简称实验室）应当依法设

立，并具备国家认监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确定的国推污

染控制认证机构/实验室要求。 

国家认监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具备条件的认证机

构及实验室能力进行确认；国家认监委公布符合确认要求的

认证机构/实验室名录及其业务范围。 

（四）认证机构开展国推污染控制认证活动时，应遵守

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并按照实施规则的要求实施认证、做出

认证决定/结论、并对其认证的产品做出有效的监督和跟踪

调查。 

实验室承担国推污染控制认证检测任务时，应遵守国家

相关法律法规，并按照实施规则及认证机构的要求实施产品

检测。 

认证机构和实验室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相

关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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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机构应按照国家认监委或者授权的国务院有关部

门对外签署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认证国际互认协议开

展相关互认活动。 

（五）国家认监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定期公布国推

污染控制认证获证企业和产品名录。 

（六）国推污染控制认证标志的式样由基本图案、认证

机构识别信息组成，基本图案如下图所示： 

 

 

 

国家认监委根据国推污染控制认证工作的需要，对认证

机构识别信息的标注方式进行统一要求和管理。 

三、国推污染控制自愿性认证的监督管理 

（一）国家认监委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法律和各自的

职能职责对国推污染控制认证活动与认证结果进行监督管

理，受理对认证机构和认证证书持有人违反本《意见》行为

的举报，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。 

（二）认证机构和实验室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规

则的要求开展国推污染控制认证/检测工作，并依法接受相

关部门的监督管理。 

（三）认证机构应定期将国推污染控制认证的实施情况

及获证组织信息报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，并抄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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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。 

（四）认证证书持有人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规则

的要求，应保证获证后生产的产品与申请认证时的样品一

致，依法接受相关执法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以及认证机构依据

认证规则要求实施的监督复查。 

（五）申请人对认证机构的认证工作和认证决定有异议

的，可以向做出决定的认证机构提出申诉。对认证机构处理

结果仍有异议的，可以向国家认监委申诉或投诉。 

四、国推污染控制认证的鼓励政策 

国家认监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采取措施鼓励、支持电子

信息产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、进口者对其生产、销售、进口

的电子信息产品申请国推污染控制认证： 

1. 推动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强制性认证对国推污染

控制认证结果的采信； 

2. 争取财税部门对满足国推污染控制自愿性认证要求

的产品及相关获证企业给予各种扶持鼓励政策； 

3. 争取国家政府采购部门对通过国推污染控制自愿性

认证的产品优先进行政府采购； 

4. 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，推动国推污染控制自愿性认

证的国际互认； 

5. 制定相关措施，促进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新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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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研究、开发和推广应用。 

本《意见》由国家认监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进行解

释。 

 


